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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考慮引用《社團條例》禁止「香港
民族黨」運作，大得人心。可是，部分反對
派兔死狐悲，要為其出頭。這說明僅依靠
《社團條例》維護國家安全是不夠的，基本
法23條立法還要加快。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指出，「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推動「港獨」的事實是清楚
的，包括試圖註冊公司、參與立法會選舉、
在校園散播「港獨」資訊、收集捐款及尋求
海外分離分子支持等，是令人相信「香港民
族黨」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有力證
據。「民族黨」對國家安全構成真正威脅，
禁止其運作是必須和有迫切性。李家超還
說，一旦決定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及刊
憲後，有關組織就會變成非法社團，任何人
身為非法社團成員行事、參加集會、捐助有
關組織均屬違法，有關人士或面臨罰款甚至

監禁。
一班反對派不引以為戒，反而抗議警方

「濫用」《社團條例》「損害」香港的「結
社自由」。「自決」派的朱凱廸聲稱，「北
京」向港人「步步進逼」，先打「港獨」，
再打「反對共產黨」者，最終目的是要「禁
止顛覆國家政權」。事實上，陳浩天搞「港
獨」不是說說而已，而是有綱領、有行動。
「香港民族黨」提出六大違法主張，其中

四項是：「建立獨立的和自由的香港共和
國；支持並參加一切有效抗爭；廢除未經港
人授權的基本法，香港憲法必須由港人制
定；建立支持香港獨立的勢力，在經濟、文
化、教育等方面成立以香港為本位的組織和
政治壓力團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曾參與2016年立法會的選舉，因拒絕簽
署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中國香港特區的聲

明而被取消資格；各種謀求「獨立」的組織
在台北舉行集會，視陳浩天為上賓，大肆討
論「港獨」、「台獨」事項；「香港民族
黨」不時在香港舉行「港獨」活動，發表煽
動性言論，向中學生派發「港獨」小冊子，
陳浩天聲稱超過80間中學與「香港民族黨」
有聯繫。這些行為都違反《公安條例》和
《刑事罪行條例》。
很明顯，警方以《社團條例》建議保安局

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並非「以言入
罪」、遏制「言論自由」，難道特區政府明
知「民族黨」鼓吹煽動「港獨」，並已付諸
行動，還能放任自流？
問題是，「香港民族黨」與外部勢力及

「台獨」組織勾結，已違反基本法第23條，
但是23條立法至今沒有完成，在法律上存在
「灰色地帶」。有反對派經常質疑國家安全
的概念「含糊」，並以此為由抗拒對「港
獨」採取法律行動，更證明僅靠現行法律維
護國家安全不足夠，應盡快完成基本法第23
條立法，通過法律條文清晰界定何為危害國
家安全並應受到制裁的行為。
筆者還認為，以為現行法律足以維護國家安

全，不需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很不對的。
固然，香港的《公司條例》、《社團條例》、
《刑事罪行條例》等法律，雖進行了一定程度
的修改，但是仍有不少國家安全的模糊認識，
有待通過基本法23條立法來釐清。此次即使取
締了「香港民族黨」，只是停止其運作而已，
陳浩天個人可能不需要承擔任何刑責。鼓吹煽
動「港獨」的人，得不到適當的法律約束，「港
獨」能不有恃無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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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今年4月起，就18個土地選項開展公
眾諮詢，包括設立網站、在各區舉行
巡迴展覽，以及舉辦公眾諮詢會等。

聚焦有利特區政府拓地規劃安排
居住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已成為

困擾本港最大的深層次矛盾。不同民調都顯示，房屋
問題始終是市民最關切的民生問題。特區政府下決心
解決房屋難題，林鄭特首最近公佈改善房屋問題的三
大措施，包括徵收一手樓空置稅、增撥土地興建資助
房屋，以及居屋訂價與市價脫鈎，體現了對解決房屋
問題的承擔。
要讓更多家庭住得更有尊嚴，徹底擺脫住屋之困，關

鍵還是要大量增加土地供應，滿足建屋之需。廣大市民
不僅樂見特區政府在安居問題上邁出有承擔的正確一步，
更期待提出拓地安居的全面規劃。要大量增加香港的土
地供應，社會需要聚焦討論有利特區政府拓地的措施。
本港長遠發展需要至少1,200公頃土地。為了做到長

遠增加土地供應，必須提出可行的規劃安排。其中，
填海造地、公私營合作發展新界私人農地、開發郊野
公園邊陲土地等，是可以為香港帶來大量及持續土地
供應的選項，值得市民討論支持。

事實上，林鄭特首提出填海造地，為香港未來供應大
片全新土地，最值得全社會全力支持。填海造地不涉及
居民拆遷，施工時間有較大確定性。人口比香港少的新
加坡，其土地多達23%透過填海而成，香港的填海面積
只佔城市總面積百分之七，近年填海計劃更束之高閣。
顯然，填海造地大計須從速落實，不能再拖。發展郊野
公園邊陲、公私合作開發農地等覓地選項與填海一樣，
不僅受影響的市民較少，而且能夠提供較多土地，是有
利政府拓地的選項，值得多加探討落實。

反對派騎劫民意 各界不可壁上觀
在現時土地大辯論中，有兩種現象值得關注：一方

面，反對派動員自己的支持者出來攪局，企圖操縱公
眾諮詢，將土地大辯論的焦點轉移到根本難以推行落
實的項目上，甚至扯到官商勾結、破壞環保等議題，
將覓地計劃政治化，其目的就是要拖政府後腿，不斷
激化市民怨氣，干擾特區政府施政；另一方面，支持
政府拓地安居的市民又沒有參與土地大辯論，主流民
意並沒有彰顯出來。如果任由反對派製造、騎劫民
意，令一些本來有利香港發展房屋的措施不能順利開
展落實，只會令特區政府拓地更加困難，香港的房屋
問題更難解決，市民安居樂業的目標更遙遙無期。
林鄭特首已明言，今年10月的《施政報告》將交代

如何處理土地供應問題。只有確保土地大辯論在客
觀、理性、務實的軌道上進行，充分、如實、全面反
映主流民意，才能真正凝聚覓地建屋共識。房屋問題
事關港人福祉，為了確保大量增加土地供應，所有希
望安居的香港市民不能再做旁觀者。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的公眾諮詢已進入最後時刻，為排除覓地建屋的干
擾，阻止一些片面、不負責任的言論不斷發酵誤導公
眾，社會各界應積極參與今次諮詢，表達支持填海、
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和農地等拓地選項，聚焦若干最符
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方案，以發展的目光和強大民意支
持特區政府制定全面的拓地安居規劃，不能「被代
表」，任由反對派騎劫民意。這既是為市民安居樂業
着想，也是為下一代和香港長遠發展着想。

習主席關心房屋問題 林鄭有魄力拓地安居
習近平主席去年七一視察香港時特別講到，香港住

房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習主席要求特區政府要以人
為本、紓困解難，着力解決市民關注的經濟民生方面
的突出問題，切實提高民眾獲得感和幸福感。林鄭特
首落實習主席講話，急市民所急，有決心、有魄力為
港人拓地安居。社會各界應大力支持林鄭特首及特區
政府就開拓土地制定全面規劃，讓市民特別是年輕人
看到安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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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融入大灣區 發揮協同效應

李克強總理去年於政府工作報告論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
規劃，以及習近平主席十九大報告提到「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
為重點」，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為香港近來的熱點詞，媒體幾乎每
天都有粵港澳大灣區相關的報道，社會幾乎每星期都有粵港澳大
灣區相關的活動。筆者深信，憑藉更全面深入的合作互補，發揮
粵港澳大灣區「9+2」（9個廣東城市連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

區）大於11的協同效應，可以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改
善市民生活。
什麼是「協同效應」呢？最形象化的比喻是：「1+1>2」，那麼大灣區能否變
成「9+2」大於11呢？關鍵在於發掘各個城市的競爭優勢，從以往的無序競爭、
重複建設，變為區域上合理分工，各展所長，集中精力發展自己最具優勢的產
業，實現共贏發展。
舉一個例子，以前東莞被稱為「世界工廠」，自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原有

的工廠逐步改變用途，東莞以其四通八達的交通基建，鄰近深圳而土地相對充裕
和便宜的優勢，成為了深圳的後勤基地。例如華為就把研發部門從深圳搬至東莞
的松山湖，涉及2,700名員工。另一個例子是金融業，香港作為舉世知名的金融
中心，可成為大灣區與國際合作的金融橋樑；深圳前海以及深交所則主要為科創
業服務；廣州則成為廣東省以及華南地區的商業樞紐。
然而，大灣區最重要的規劃是，把區內各市的經濟腹地重新整合，從各自為

政，擴大到大灣區以至整個華南地區，形成統一市場。香港人口只有700多萬，
本身的市場容量有限，而廣東省人口過億，大灣區人口也接近7,000萬人，是香
港的十倍，加上文化語言相近，是香港的理想發展之地。
大灣區的大容量為港人提供充足的發展空間。香港年輕人在國際視野、語言能

力上具有比較優勢，正好在大灣區一展所長。目前香港所欠缺的，是積極融入大
灣區的推動力。不少港人不敢走出舒適區，不願意融入大灣區發展，有少數別有
用心的人則把大灣區規劃抹紅抹黑，妨礙香港融入大灣區。
這些千方百計要割裂香港與大灣區合作的政客，是從香港的利益出發嗎？抑或

再次暴露「逢中必反、為反而反」的立場？我相信，絕大多數港人的頭腦是清醒
的，眼睛是雪亮的。

柯創盛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 立法會議員

民協走「自決」前途黯淡

馮檢基退出民協，宣告民協正式進入「後馮檢基時代」，一眾民協新一代大喜
過望，迫不及待要改弦易轍，名不見經傳的主席施德來日前表示要將黨章簡化，
配合時代發展，並加入「港人自主」與「深耕社區」的字眼云云。施德來更涼薄
表示，馮檢基的離開為民協製造了空間，將來可與其他反對派政團組成聯盟，在
地區和選舉上互相合作。他並指若在選舉上合作得好，雙方可商議合併，壯大政
治實力，而合併與否，還看2020年立法會選舉。
作為民協新一代領導人，施德來上任以來不思勵精圖治，一開始就盤算民協如

何與其他黨合併，他如何謀取更佳出路，如此「扶不起的阿斗」正顯示民協新一
代究竟是什麼樣的質素。就算如何細小的政黨，都不想仰人鼻息，唯獨是施德來
以及民協新一代，一直鼓吹與民主黨等合併，更與馮檢基在黨內多番衝突，原因
無他，在民協他不過是當個小黨主席，但如果以民協「主席之尊」與民主黨合
併，拿個民主黨副主席來當也不是難事，屆時再爭取在立法會選舉出線，自然是
前途似錦。說到底，不過是為個人政治前途圖個出人頭地而已。
施德來要將民協待價而沽是他自己的選擇，但問題是要賣出個好價錢，都要民

協有價值，然而，這些新一代一上場就要改黨章，加上「港人自主」的字眼，卻
是自尋死路。所謂「港人自主」與「香港眾志」的「民主自決」根本是一路貨
色，底裡都是宣揚香港可以決定未來的政體，可以將「港獨」視作一個選項，這
就是「自決」以至所謂「自主」的真正內容。
連彭定康2016年在港大出席公開活動時，亦直指「自決」與「港獨」本質就

是一樣。所以，主張「民主自決」的「香港眾志」被拒於選舉門外，現在施德來
等人自作聰明，以為換個說法既可靠攏「自決」，又不會被當局DQ，這恐怕只
是他們的一廂情願，也暴露這些新一代的投機取巧。
民協的價值不在於什麼「自決」、「自主」，也不是要跟激進派靠激，而是
「又傾又砌」路線，既溝通又監督，既批評又合作，這才是民協與其他反對派政
黨的最大區別，也是最大優勢。否則，講政治號召他們及不上其他反對派大黨，
論衝擊又及不上激進派，講什麼「本土」、「自決」更加不是民協強項，民協走
的其實是一條溫和反對派之路，所以才要「又傾又砌」，所以才會重地區經營，
這正反映民協的務實路線。
現在新一代要放棄「又傾又砌」，認為民協上屆立法會選舉的失敗，是因為不
夠激、不夠硬，是因為馮檢基老邁，吸引不到青年選民，於是在黨內迫使馮檢基
不要再參加補選，繼而尋求與「自決派」合作，甚至乾脆將黨綱靠向「自主」，
以爭取「自決派」的支持，將民協以往的優勢棄之如敝屣。
然而，民協走「自決路」可行嗎？激進青年會因為民協改個黨綱就會支持民協
嗎？民協愈來愈政治掛帥，愈來愈走向對抗之路，所謂「深耕社區」又從何說
起？現在民協失去的不單是標誌性人物，更丟失了自身的優勢和傳統，民協不可
能有什麼前途。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取締「民族黨」更顯國安立法重要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近日，由新界鄉議局舉行
的「新界日」村民大會再次
引發了對新界原居民合法權
益的探討，有觀點認為，政
府沒有保護好原居民傳統權
益，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社
會對丁屋權的種種針對，丁

權案官司等事件更是衝擊了原居民的合法權
益，不但在新界引起恐慌，更帶來城鄉矛盾
進一步激化。
筆者認為，丁屋權不僅僅有關新界原居民
的權益問題，背後更涉及到基本法的權威和
地位。特區政府不應該用狹隘的思維來處理
問題，新界原居民於基本法第40條所指的傳
統合法權益不容挑戰，否則不僅會帶來新的
社會矛盾，還會將以前舊的矛盾一併帶出，
進而摧毀香港良好的法制體系，影響香港整
體發展。

尊重新界歷史和原居民傳統權益
丁屋權並非一個簡單的議題，新界原居民

與土地關係緊密，其內涵遠比想像中來得更
複雜和傳統。回顧歷史，原居民先祖早在
宋、明的年代就已擁有新界的土地，當時居
民均於村落內或鄰近的私人農地或荒地之上
興建房屋，聚族而居。1898年英國「租借」
新界後，有關的傳統仍在延續。為了安撫新
界原居民，殖民管治政府於1910年訂立的香
港法例第97章《新界條例》，規定了新界原
居民的權利，尤其在土地的使用方面，更是
尊重原居民傳統的生活方式。
及至1970年代政府計劃發展新界，為了得
到新界原居民的支持，港英政府於1972年12

月實施「小型屋宇政策」，這就是俗稱的
「丁屋政策」。政府要開發原屬於原居民的
土地，又要確保原居民的傳統和權益，確保
在實行過程中不產生大的矛盾甚至於消除矛
盾，因而給予原居民丁屋權等法定權利。
同時，港英政府於1960年代至1980年代推

出的「換地權益書」政策，即「甲種換地權
益書」(Letter A)「乙種換地權益書」(Letter
B)，以代替新界發展的現金賠償。由政府向
原居民發出權益書借用土地，待政府有現成
土地時，原居民便可以權益書換回應得的土
地並搭上興建「丁屋」這個附屬品。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中央政府亦照顧新
界的歷史背景，尊重原居民的傳統權益，於
基本法第40條裡，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地寫
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保護」。更何況，基本法並不是
中央政府單方寫成，而是參考了大量香港
人，包括非新界原居民及殖民管治政府的意
見而完成。由此可見，丁屋權利是經過多次
詮釋和承認的「傳統」權利，談丁屋權絕不
能夠脫離歷史發展的背景。

丁屋政策不只是原居民權利問題
筆者認為，丁屋權的背後更應該思考的，

是該如何尊重及遵守基本法，如果今天選擇
用狹隘的思維處理事情，對基本法中保障新
界原居民固有權益的條文置若罔聞，在明天
又怎麼能要求他人尊重和遵守基本法，香港
依託基本法所擁有的「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又怎麼能切實貫
徹執行？
由「新界日」而引發的討論值得社會警

惕，我們同時應該注意，被稱為「長洲覆核
王」的市民郭卓堅以及背後的一些「亂港」
人士，長期濫用司法覆核，利用法律程序擾
亂社會正常運作，浪費大量的公帑，對香港
的發展沒有絲毫幫助。對於這樣的行為，社
會不應該容忍，法庭一定要依法遏止，維護
法律的權威，不容其胡作非為。

依託智慧優化丁屋政策
丁屋政策自1972年以來都沒有檢討過，現
時應該要檢討，是時候作出更為正面及進取
的優化方案，要更有規劃、有秩序地推動丁
屋政策。例如，應該放寬規格限制，放寬建
築高度和層數，容許建立「丁廈」多層式的
發展，以便疏導輪候已久的申請，充分發揮
土地發展空間。
同時，特區政府可參考已被廢除的「換地

權益書」制度，商討制定新的土地賠償方案
徵收新界土地。事實上，「換地權益書」制
度在歷史上一直行之有效，亦能反映土地的
潛在價值，沙田、荃灣、屯門等新市鎮過去
就以此形式開發而成。若政府重設類似制
度，有利釋放出大量土地以解決房屋需求，
更可以此方式解決丁權的爭議和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特區政府必須嚴格遵從及

履行基本法第40條的責任，保障新界原居民
的合法傳統權益，不應再被挾持在任何政治
漩渦中，失去方寸。一刀切的方式不僅不能
夠解決問題，反而會產生更多的矛盾。筆者
認為，特區政府應當在以不影響新界原居民
權益的原則下，探討解決方案，做到互利互
惠，這才是目前需要展示的正確態度。

必須保護新界原居民的合法權益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在警察總部遞交立場書，支持依法禁止「民族黨」運作。 資料圖片


